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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北京林业大学印发的《北京林业大学推荐 2024 届

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方案》，为保障工

作顺利开展，艺术设计学院制订《艺术设计学院推荐优秀应

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分工作方案》。本

方案由学院团委牵头统一安排进行综合素质评分测算。

学校方案中提出推荐工作中有关综合素质的具体要求

为“综合素质成绩由参加志愿服务与社会活动(2%)、到国际

组织实习(0.5%)、科研成果(1%)、竞赛获奖(1.5%)四项组成”。

结合学院实际，对相应的评价指标进行认定。

1.“参加志愿服务与社会活动”占比 2%，此项由《艺术

设计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评分管理制度》中“德育素质”、“身

心素质”、“职业素质”三项构成，大一至大三学年三项分数

和为学生原始总分，再进行标准分的认定，计算方法为学生

原始分数/该专业该项最高分*100。

2.“到国际组织实习”占比 0.5%，此项由《艺术设计学

院本科生综合素质评分管理制度》中“专业素质”项内“到



国际组织实习”大一至大三学年三项分数和为学生原始总分，

再进行标准分的认定，计算方法为学生原始分数/该专业该

项最高分*100。（按实际任职证明及任职满三个月认定。）

3.“科研成果”占比 1%，此项由《艺术设计学院本科生

综合素质评分管理制度》中“专业素质”项内“学术成果”、

“学术等级证书”、“国家专利申请”三项组成，大一至大三

学年三项分数和为学生原始总分，再进行标准分的认定，计

算方法为学生原始分数/该专业该项最高分*100。（其中发表

论文纳入综评的，必须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方可加分。）

4.“竞赛获奖”占比 1.5%，此项由《艺术设计学院本科

生综合素质评分管理制度》中“专业素质”的“各类专业学

术竞赛活动”进行认定，大一至大三学年三项分数和为学生

原始总分，再进行标准分的认定，计算方法为学生原始分数

/该专业该项最高分*100。

具体综合素质评分规则及制度依据《艺术设计学院本科

综合素质评分管理制度》执行。学术不端等行为要由学术委

员会认定最终处理结果。

此方案最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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